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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要

2010年10月28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

保险法》（以下简称“社保法”或“该法”），该法将于2011年7月1日生效执

行。社保法在其第九十七条中首次提出，外国人在中国境内就业的须参加中国内

地的社会保险，至于入境就业的外国人应参加哪几种社会保险、外国人可享受何

种社会保险待遇、外国人结束其在中国的派遣安排离境时可以从其社保账户中提

取多少金额以及由于在境内工作的外国人的派遣国法律法规的要求而导致该外国

人产生双重参保义务的可以享受怎样的豁免，在社保法中均未作具体规定。

2011年6月10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起草并公布了《在中国境内就业的外国

人参加社会保险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办法草案”），旨在对

社保法的相关内容进行进一步完善，其亦可能给予上述问题的一些答案。国务院

法制办公室在其官方网站（http://www.chinalaw.gov.cn）上公布了办法草案及

起草说明，面向社会各界征求意见。公众可于2011年6月17日前提交其修改意见

及理由。

本期《人力资源与税务快讯》讨论办法草案的主要内容以及负责外国人在中国内

地工作安排的公司管理层以及在中国内地工作的外国人应注意的事项。

http://www.chinalaw.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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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内容

1. 谁须缴纳社会保险费

根据社保法第97条及办法草案的规定，在中国内地就

业的外国人及其境内用人单位，应当按照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部的规定缴纳社会保险费。在中国内地就业

的外国人包括在中国境内依法注册或者登记的外商投

资企业、内资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民办非企

业单位、基金会、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等组织

依法招用的外国人和与境外雇主订立雇用合同后，被

派遣到在中国境内注册或者登记的分支机构、代表机

构工作的外国人。对于后者，应由相关的境内分支机

构和代表机构承担由单位缴纳的社会保险费比例的金

额。

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居民中的中国公民

和台湾地区居民在内地就业的，也应该按照办法草案

规定参加中国内地社会保险。

2. 根据草案，哪几种类型的社会保险需要缴纳

与中国居民参保相似，在中国内地就业的外国人应当

缴纳以下几种社会保险：

► 基本养老保险

►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

► 工伤保险

► 失业保险

► 生育保险

关于上述各类型社会保险费在北京、广州和上海的缴
纳比例，请参阅安永2011年1月7日发布的《人力资
源与税务快讯》。

根据社保法，住房公积金不在中国社会保险体系之列。
因此，办法草案中并未进一步明确在中国内地就业的
外国人是否需要缴纳住房公积金。

3. 外国人可以享受哪些社会保险待遇

参加中国社会保险体系的外国人，符合相关条件的，
将依法享受和中国居民同等的社会保险待遇。然而，
由于外国人结束其在中国境内的工作任务后回国的现
象很普遍，因此，草案规定外国人在达到中国规定的
领取养老金年龄前就离境的可以选择：

► 保留其个人账户，于再次来中国就业的，缴费年限
可以累计计算；或

► 经本人书面申请的，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也可以将其
个人账户储存额一次性支付给本人，并终止其职工
基本养老保险关系。

4. 可能的互免社会保险缴纳义务

办法草案规定具有与中国签订社会保险双边或多边协

议国家国籍的人员在中国境内就业的，其参加社会保

险的办法按照协议规定办理。截至目前，中国已与德

国和韩国签订社会保险双边协定。

5. 其他管理措施

在中国境内就业的外国人将获发可在全国范围内使用

的社会保障号码，以便于其跨地区就业。

在中国境外享受按月领取社会保险待遇的外国人，应

当每年向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授权的社会保险经办

机构提供生存证明。如有必要，提交该证明的时间间

隔会更频繁。

http://www.ey.mobi/Publication/vwLUAssets/HR_Tax_alert_Jan2011ch/$FILE/HR_Tax_alert_Jan2011ch.pdf
http://www.ey.mobi/Publication/vwLUAssets/HR_Tax_alert_Jan2011ch/$FILE/HR_Tax_alert_Jan2011ch.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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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办法草案仅指出，如果外国人未达到退休年龄就提前离
开中国的，可以领取其自行缴纳部分的基本养老保险金。
但是，就外国人是否可以领取其雇主为其缴纳的可以达
至该城市上年度月平均工资三倍水平20%-22%（上述

比例由省级人民政府决定）的基本养老保险金，该办法
草案并未明确说明。如果雇主根据这些新规定的变化来
调整其外籍雇员的工资，而外籍雇员无法取得雇主为其
缴纳的已从其应付薪酬中扣除的养老保险金，同时也因
其离境回本国工作而无法享受中国内地社会保险福利，
这对于他们来说显然是不公平的。

► 与基本养老保险金情况类似，我们建议允许外国人可
以提取本人和境内用人单位已缴纳的失业保险金，因
为外国人被海外或中国内地雇主终止其聘用合同后返
回原籍的情况也是常有的。因此，弹性应因情况允许
外国人根据之前缴纳的数额提取失业保险金，将对外
国人及其境内用人单位更有利。

► 社保法将于2011年7月1日起施行。办法草案似乎也

有可能同时实施。由于在中国境内工作的外国人的薪
酬方案已按照聘用合同商定，或须按年复核修改，这
对于雇主和该外国雇员来说，很难立即承担由于参加
中国的社会保险而额外增加的成本。如能引入一段过
渡期（比如六个月），从而使雇主和在境内工作的外
国人在实际缴纳之前做好充分的准备，将对大家更有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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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办法草案的一些观点

办法草案无疑会对在社保法下月生效执行以后有义务参加中国社会保险的外国人及其境内用人单位产生影响。根据目前的
办法草案，如能作出部分修改或许可以减低上述各方的疑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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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步

本办法草案向社会各方公开征求意见，意见征集的截止日期为2011年6月17日
（即本星期五）。社会各界人士可以直接登录国务院法制办网站

http://www.chinalaw.gov.cn提出意见。

任何人士如果对办法草案有任何意见或建议，可以登录上述网址提出意见（只限

中文），以便政府部门参考，因为办法草案有修改的可能。我们会密切关注此问

题的发展并随时提供进一步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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